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嘉簡字第297號

原      告  陳淑芬  

被      告  傅宗傑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4年度金訴

字第1544號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5年5月29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

織之犯意，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來財來財」、「茶

的魔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以實施詐騙

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

織，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被告與「來財來財」、「茶的魔

手」及其他詐欺集團之成員間，共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洗錢之

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4年1月1日下午1時

40分前，於臉書上刊登虛假投資廣告，待原告點選廣告中連

結，陸續加入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

「風雨同舟」群組，並向原告佯稱：轉帳至指定帳戶投資股

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

分許，臨櫃存入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本案詐欺集團掌控

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下稱系爭帳戶），被告旋即於同日上午10時10分許、10時

11分許、10時13分許，持系爭帳戶提款卡，在嘉義縣○○市

○○路0段000○000號太保南新郵局，接續提領60,000元、6

0,000元、26,000元，共計146,000元，再將上開提領款項放

置於「來財來財」指定位置，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

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之去向。爰提起訴訟，依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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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第一項聲明原請求金額為20萬元，嗣減

縮如上）。

二、被告則以：原告匯款到系爭帳戶的理由及資金來源均未舉證

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己的存款或是怎麼樣，原告也沒有提

款的相關證據，且原告匯款時也沒有向行員說是要投資，原

告女兒也有提醒原告這可能是詐騙，原告也沒有去求證就一

直投入款項，原告所述怪怪的等語置為答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

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有遭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

及「風雨同舟」以通訊軟體Line詐欺而匯款之情事，惟經被

告爭執遭受詐欺乙節，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遭詐欺之主

張負舉證責任。惟觀諸原告所提其與Line暱稱「陳佳玉」之

對話紀錄，僅有對方稱要寄送書籍與原告，並向原告分享春

聯活動、購買水果、年終獎金及推薦電視劇等日常生活瑣事

之對話紀錄，暱稱「陳佳玉」於114年3月1日告知原告可參

加「20萬借資30萬助學金操作5天的名額」活動，聯絡營業

員辦理儲值20萬，就可獲得老師的30萬借助了，50萬借資是

可操作7日，原告隨即向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約儲值20萬，領取江老師的助學金30萬」，對方詢問要臨櫃

辦理還是現金儲值辦理，原告即告知要現金儲值並提供個人

姓名、電話、時間、約定在全家或7-11及儲值金額20萬，暱

稱「鼎碩官方營業員」於同年3月3日傳送如附表編號5所示

匯入帳戶，原告再傳送已依指示匯款20萬至如附表編號5所

示帳戶之彰化銀行存款憑證，對方告知入帳完成領取30萬助

學金；原告於114年3月10日傳送「我想預約明天增加資金20

萬」、「現在資金拿到了可以現在給帳號？」給對方，對方

則提供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匯入帳號，原告則傳送依指示轉

匯之郵政匯款憑單，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袋可佐，原告既

與對方約定面交儲值20萬元又領取30萬元，參以原告於附表

編號6所示時間以無摺存款方式匯款20萬元至指定帳戶，且

附表編號5至7所示匯款方式均為無摺存款，則原告於附表編

號5至7之資金來源是否為對方提供之助學金，即有可疑。且

對話期間均未見原告有確認是否投資獲利，僅是一味主動告

知預約儲值至個人帳戶，若為合法投資行為，何需匯款至個

人帳戶？況原告於114年3月24日至郵局匯款遭行員發現有異

常提領而報警查證時，尚傳送給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之

人詢問該怎麼辦，而非在第一時間認此投資管道有非法之

嫌，在對方告知「您可以換一家銀行辦理，可能是您剛在辦

理時遲疑時間太久。導致行員懷疑」後，回覆「行員發現帳

戶內有異常，存入馬上被提領走，要不換個帳號嗎？而且資

料給錯了」，竟還主動要求換個帳號繼續匯款，其所為實與

常情有違；另原告於114年4月9日尚主動向Line暱稱「鼎碩

官方營業員」傳送欲向公司借金15天之要求，對方則於114

年4月13日回覆可辦理融資200萬元，於同年4月14日則告知

「50萬助學金已申請成功，請您核實」，有上開對話紀錄附

證物卷可佐，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突然高達100多

萬元，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則為80萬元，上開匯款金額尚

與原告向對方借款金額相當，該些匯款資金來源實有可疑。

且依原告與上開暱稱之人對話過程，原告於每次預約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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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均未見對方有施以如何操作獲利計畫而誘騙原告匯款之

內容，僅見原告主動預約儲值並依指示轉帳，佐以原告稱僅

有回收1萬元獲利，若為正當合法之投資行為，在僅獲利1萬

元情形下，何以願意在密集於短時間內匯款多筆大量金額給

素未謀面之陌生人，實有可疑，自上下文觀之，可認定應係

由對方佯以投資為名提供資金，指示原告匯款以掩蓋實為洗

錢之手法，是原告主張遭詐騙而匯款乙節，未可盡信。

　㈢再參以原告於警詢時陳述其依指示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以

附表所示方式、金融帳戶，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予附表所示

之帳號，並於行員關懷詢問時向行員佯稱：購買體育用品或

貸款使用（調卷第5至7頁），衡情，一般合法投資行為應向

合法註冊公司申設之公司帳戶匯款，依原告當時年屆60餘歲

且為專科畢業，具有20年投資經驗之背景，理應具有一定之

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應知悉金融機構行員就頻繁大筆匯款

均會進行關懷問候，以防堵民眾誤信詐騙而為匯款，在政府

大力宣傳防止詐騙行之多年情形下，原告竟仍因投資於短短

3個月內將總額高達2,615,000元之款項分次匯至個人帳戶，

前後筆匯款時間間隔甚短而為密集，次數竟然高達9次，金

額遠超於原告前一年度及當年度個人所得（112年所得57,80

6元、113年所得64,208元）數十倍，且其個人財產於112及1

13年度並無有所減少，有原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財產、所得清單（附限閱卷），其所為投資方式與一般

投資多為小額獲利後才逐漸投入大量投資款之常情不符，且

2個月內交付之鉅額款項來源亦有可疑，詳如前述。原告固

稱投資款項為之前儲蓄、家族變賣土地給建商分得1百多萬

等語，惟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其實，此外，原告就投資獲利

如何計算、投資標的、如何獲利等部分，均語焉不詳，則原

告並未能證明其係受何詐術而陷於錯誤之事實，亦未提出證

據證明上開龐大資金來源為其所有。

　㈣準此，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礙難認定原告係受何詐術而依

指示匯款之事實。而匯款原因多端，既原告無法舉證證明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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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詐騙而為匯款，是以，縱被告有提領原告所匯之上開款項

後再轉交給他人，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4

6,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

定，免納裁判費，移送本庭審理後，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

出，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黃美綾

附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

編號 匯款時間 交付方式

(皆為原告所有)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金融帳號

1 114年2月10日中午12時

15分

中小企銀銀行轉匯 65,000元 000-0000000000

2 114年2月11日下午4時5

8分

郵局帳戶轉匯 30,000元 000-00000000000

3 114年2月11日下午5時8

分

第一銀行轉匯 30,000元 同上

4 114年2月27日下午5時8

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0,000元 000-000000000000

5 114年3月3日上午9時39

分

現金存入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6 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

1分

同上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本案）

7 114年3月25日上午10時

55分

同上 17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8 114年4月28日中午12時

15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2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9 114年5月2日下午1時32

分

土地銀行轉匯 800,000元 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周瑞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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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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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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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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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嘉簡字第297號
原      告  陳淑芬  
被      告  傅宗傑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1544號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5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來財來財」、「茶的魔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以實施詐騙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被告與「來財來財」、「茶的魔手」及其他詐欺集團之成員間，共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4年1月1日下午1時40分前，於臉書上刊登虛假投資廣告，待原告點選廣告中連結，陸續加入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風雨同舟」群組，並向原告佯稱：轉帳至指定帳戶投資股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許，臨櫃存入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本案詐欺集團掌控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被告旋即於同日上午10時10分許、10時11分許、10時13分許，持系爭帳戶提款卡，在嘉義縣○○市○○路0段000○000號太保南新郵局，接續提領60,000元、60,000元、26,000元，共計146,000元，再將上開提領款項放置於「來財來財」指定位置，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之去向。爰提起訴訟，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第一項聲明原請求金額為20萬元，嗣減縮如上）。
二、被告則以：原告匯款到系爭帳戶的理由及資金來源均未舉證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己的存款或是怎麼樣，原告也沒有提款的相關證據，且原告匯款時也沒有向行員說是要投資，原告女兒也有提醒原告這可能是詐騙，原告也沒有去求證就一直投入款項，原告所述怪怪的等語置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有遭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風雨同舟」以通訊軟體Line詐欺而匯款之情事，惟經被告爭執遭受詐欺乙節，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遭詐欺之主張負舉證責任。惟觀諸原告所提其與Line暱稱「陳佳玉」之對話紀錄，僅有對方稱要寄送書籍與原告，並向原告分享春聯活動、購買水果、年終獎金及推薦電視劇等日常生活瑣事之對話紀錄，暱稱「陳佳玉」於114年3月1日告知原告可參加「20萬借資30萬助學金操作5天的名額」活動，聯絡營業員辦理儲值20萬，就可獲得老師的30萬借助了，50萬借資是可操作7日，原告隨即向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預約儲值20萬，領取江老師的助學金30萬」，對方詢問要臨櫃辦理還是現金儲值辦理，原告即告知要現金儲值並提供個人姓名、電話、時間、約定在全家或7-11及儲值金額20萬，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於同年3月3日傳送如附表編號5所示匯入帳戶，原告再傳送已依指示匯款20萬至如附表編號5所示帳戶之彰化銀行存款憑證，對方告知入帳完成領取30萬助學金；原告於114年3月10日傳送「我想預約明天增加資金20萬」、「現在資金拿到了可以現在給帳號？」給對方，對方則提供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匯入帳號，原告則傳送依指示轉匯之郵政匯款憑單，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袋可佐，原告既與對方約定面交儲值20萬元又領取30萬元，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6所示時間以無摺存款方式匯款20萬元至指定帳戶，且附表編號5至7所示匯款方式均為無摺存款，則原告於附表編號5至7之資金來源是否為對方提供之助學金，即有可疑。且對話期間均未見原告有確認是否投資獲利，僅是一味主動告知預約儲值至個人帳戶，若為合法投資行為，何需匯款至個人帳戶？況原告於114年3月24日至郵局匯款遭行員發現有異常提領而報警查證時，尚傳送給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之人詢問該怎麼辦，而非在第一時間認此投資管道有非法之嫌，在對方告知「您可以換一家銀行辦理，可能是您剛在辦理時遲疑時間太久。導致行員懷疑」後，回覆「行員發現帳戶內有異常，存入馬上被提領走，要不換個帳號嗎？而且資料給錯了」，竟還主動要求換個帳號繼續匯款，其所為實與常情有違；另原告於114年4月9日尚主動向Line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欲向公司借金15天之要求，對方則於114年4月13日回覆可辦理融資200萬元，於同年4月14日則告知「50萬助學金已申請成功，請您核實」，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卷可佐，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突然高達100多萬元，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則為80萬元，上開匯款金額尚與原告向對方借款金額相當，該些匯款資金來源實有可疑。且依原告與上開暱稱之人對話過程，原告於每次預約儲值前，均未見對方有施以如何操作獲利計畫而誘騙原告匯款之內容，僅見原告主動預約儲值並依指示轉帳，佐以原告稱僅有回收1萬元獲利，若為正當合法之投資行為，在僅獲利1萬元情形下，何以願意在密集於短時間內匯款多筆大量金額給素未謀面之陌生人，實有可疑，自上下文觀之，可認定應係由對方佯以投資為名提供資金，指示原告匯款以掩蓋實為洗錢之手法，是原告主張遭詐騙而匯款乙節，未可盡信。
　㈢再參以原告於警詢時陳述其依指示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金融帳戶，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予附表所示之帳號，並於行員關懷詢問時向行員佯稱：購買體育用品或貸款使用（調卷第5至7頁），衡情，一般合法投資行為應向合法註冊公司申設之公司帳戶匯款，依原告當時年屆60餘歲且為專科畢業，具有20年投資經驗之背景，理應具有一定之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應知悉金融機構行員就頻繁大筆匯款均會進行關懷問候，以防堵民眾誤信詐騙而為匯款，在政府大力宣傳防止詐騙行之多年情形下，原告竟仍因投資於短短3個月內將總額高達2,615,000元之款項分次匯至個人帳戶，前後筆匯款時間間隔甚短而為密集，次數竟然高達9次，金額遠超於原告前一年度及當年度個人所得（112年所得57,806元、113年所得64,208元）數十倍，且其個人財產於112及113年度並無有所減少，有原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清單（附限閱卷），其所為投資方式與一般投資多為小額獲利後才逐漸投入大量投資款之常情不符，且2個月內交付之鉅額款項來源亦有可疑，詳如前述。原告固稱投資款項為之前儲蓄、家族變賣土地給建商分得1百多萬等語，惟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其實，此外，原告就投資獲利如何計算、投資標的、如何獲利等部分，均語焉不詳，則原告並未能證明其係受何詐術而陷於錯誤之事實，亦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龐大資金來源為其所有。
　㈣準此，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礙難認定原告係受何詐術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而匯款原因多端，既原告無法舉證證明係受詐騙而為匯款，是以，縱被告有提領原告所匯之上開款項後再轉交給他人，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46,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移送本庭審理後，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黃美綾
附表
		編號

		匯款時間

		交付方式
(皆為原告所有)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金融帳號



		1

		114年2月10日中午12時15分

		中小企銀銀行轉匯

		65,000元

		000-0000000000



		2

		114年2月11日下午4時58分

		郵局帳戶轉匯

		30,000元

		000-00000000000



		3

		114年2月11日下午5時8分

		第一銀行轉匯

		30,000元

		同上



		4

		114年2月27日下午5時8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0,000元

		000-000000000000



		5

		114年3月3日上午9時39分

		現金存入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6

		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

		同上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本案）



		7

		114年3月25日上午10時55分

		同上

		17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8

		114年4月28日中午12時15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2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9

		114年5月2日下午1時32分

		土地銀行轉匯

		800,000元

		000-000000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周瑞楠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嘉簡字第297號

原      告  陳淑芬  

被      告  傅宗傑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4年度金訴

字第1544號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5年5月29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

    織之犯意，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來財來財」、「茶

    的魔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以實施詐騙

    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

    ，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被告與「來財來財」、「茶的魔手

    」及其他詐欺集團之成員間，共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

    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4年1月1日下午1時40

    分前，於臉書上刊登虛假投資廣告，待原告點選廣告中連結

    ，陸續加入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

    風雨同舟」群組，並向原告佯稱：轉帳至指定帳戶投資股票

    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

    許，臨櫃存入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本案詐欺集團掌控之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系爭帳戶），被告旋即於同日上午10時10分許、10時11分

    許、10時13分許，持系爭帳戶提款卡，在嘉義縣○○市○○路0

    段000○000號太保南新郵局，接續提領60,000元、60,000元

    、26,000元，共計146,000元，再將上開提領款項放置於「

    來財來財」指定位置，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

    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之去向。爰提起訴訟，依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第一項聲明原請求金額為20萬元，嗣減縮如上）

    。

二、被告則以：原告匯款到系爭帳戶的理由及資金來源均未舉證

    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己的存款或是怎麼樣，原告也沒有提

    款的相關證據，且原告匯款時也沒有向行員說是要投資，原

    告女兒也有提醒原告這可能是詐騙，原告也沒有去求證就一

    直投入款項，原告所述怪怪的等語置為答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

    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

    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有遭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

    及「風雨同舟」以通訊軟體Line詐欺而匯款之情事，惟經被

    告爭執遭受詐欺乙節，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遭詐欺之主

    張負舉證責任。惟觀諸原告所提其與Line暱稱「陳佳玉」之

    對話紀錄，僅有對方稱要寄送書籍與原告，並向原告分享春

    聯活動、購買水果、年終獎金及推薦電視劇等日常生活瑣事

    之對話紀錄，暱稱「陳佳玉」於114年3月1日告知原告可參

    加「20萬借資30萬助學金操作5天的名額」活動，聯絡營業

    員辦理儲值20萬，就可獲得老師的30萬借助了，50萬借資是

    可操作7日，原告隨即向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預

    約儲值20萬，領取江老師的助學金30萬」，對方詢問要臨櫃

    辦理還是現金儲值辦理，原告即告知要現金儲值並提供個人

    姓名、電話、時間、約定在全家或7-11及儲值金額20萬，暱

    稱「鼎碩官方營業員」於同年3月3日傳送如附表編號5所示

    匯入帳戶，原告再傳送已依指示匯款20萬至如附表編號5所

    示帳戶之彰化銀行存款憑證，對方告知入帳完成領取30萬助

    學金；原告於114年3月10日傳送「我想預約明天增加資金20

    萬」、「現在資金拿到了可以現在給帳號？」給對方，對方

    則提供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匯入帳號，原告則傳送依指示轉

    匯之郵政匯款憑單，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袋可佐，原告既

    與對方約定面交儲值20萬元又領取30萬元，參以原告於附表

    編號6所示時間以無摺存款方式匯款20萬元至指定帳戶，且

    附表編號5至7所示匯款方式均為無摺存款，則原告於附表編

    號5至7之資金來源是否為對方提供之助學金，即有可疑。且

    對話期間均未見原告有確認是否投資獲利，僅是一味主動告

    知預約儲值至個人帳戶，若為合法投資行為，何需匯款至個

    人帳戶？況原告於114年3月24日至郵局匯款遭行員發現有異

    常提領而報警查證時，尚傳送給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之

    人詢問該怎麼辦，而非在第一時間認此投資管道有非法之嫌

    ，在對方告知「您可以換一家銀行辦理，可能是您剛在辦理

    時遲疑時間太久。導致行員懷疑」後，回覆「行員發現帳戶

    內有異常，存入馬上被提領走，要不換個帳號嗎？而且資料

    給錯了」，竟還主動要求換個帳號繼續匯款，其所為實與常

    情有違；另原告於114年4月9日尚主動向Line暱稱「鼎碩官

    方營業員」傳送欲向公司借金15天之要求，對方則於114年4

    月13日回覆可辦理融資200萬元，於同年4月14日則告知「50

    萬助學金已申請成功，請您核實」，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

    卷可佐，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突然高達100多萬元

    ，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則為80萬元，上開匯款金額尚與原

    告向對方借款金額相當，該些匯款資金來源實有可疑。且依

    原告與上開暱稱之人對話過程，原告於每次預約儲值前，均

    未見對方有施以如何操作獲利計畫而誘騙原告匯款之內容，

    僅見原告主動預約儲值並依指示轉帳，佐以原告稱僅有回收

    1萬元獲利，若為正當合法之投資行為，在僅獲利1萬元情形

    下，何以願意在密集於短時間內匯款多筆大量金額給素未謀

    面之陌生人，實有可疑，自上下文觀之，可認定應係由對方

    佯以投資為名提供資金，指示原告匯款以掩蓋實為洗錢之手

    法，是原告主張遭詐騙而匯款乙節，未可盡信。

　㈢再參以原告於警詢時陳述其依指示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以

    附表所示方式、金融帳戶，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予附表所示

    之帳號，並於行員關懷詢問時向行員佯稱：購買體育用品或

    貸款使用（調卷第5至7頁），衡情，一般合法投資行為應向

    合法註冊公司申設之公司帳戶匯款，依原告當時年屆60餘歲

    且為專科畢業，具有20年投資經驗之背景，理應具有一定之

    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應知悉金融機構行員就頻繁大筆匯款

    均會進行關懷問候，以防堵民眾誤信詐騙而為匯款，在政府

    大力宣傳防止詐騙行之多年情形下，原告竟仍因投資於短短

    3個月內將總額高達2,615,000元之款項分次匯至個人帳戶，

    前後筆匯款時間間隔甚短而為密集，次數竟然高達9次，金

    額遠超於原告前一年度及當年度個人所得（112年所得57,80

    6元、113年所得64,208元）數十倍，且其個人財產於112及1

    13年度並無有所減少，有原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財產、所得清單（附限閱卷），其所為投資方式與一般

    投資多為小額獲利後才逐漸投入大量投資款之常情不符，且

    2個月內交付之鉅額款項來源亦有可疑，詳如前述。原告固

    稱投資款項為之前儲蓄、家族變賣土地給建商分得1百多萬

    等語，惟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其實，此外，原告就投資獲利

    如何計算、投資標的、如何獲利等部分，均語焉不詳，則原

    告並未能證明其係受何詐術而陷於錯誤之事實，亦未提出證

    據證明上開龐大資金來源為其所有。

　㈣準此，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礙難認定原告係受何詐術而依

    指示匯款之事實。而匯款原因多端，既原告無法舉證證明係

    受詐騙而為匯款，是以，縱被告有提領原告所匯之上開款項

    後再轉交給他人，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4

    6,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

    定，免納裁判費，移送本庭審理後，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

    ，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黃美綾

附表

編號 匯款時間 交付方式 (皆為原告所有)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金融帳號 1 114年2月10日中午12時15分 中小企銀銀行轉匯 65,000元 000-0000000000 2 114年2月11日下午4時58分 郵局帳戶轉匯 30,000元 000-00000000000 3 114年2月11日下午5時8分 第一銀行轉匯 30,000元 同上 4 114年2月27日下午5時8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0,000元 000-000000000000 5 114年3月3日上午9時39分 現金存入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6 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 同上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本案） 7 114年3月25日上午10時55分 同上 17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8 114年4月28日中午12時15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2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9 114年5月2日下午1時32分 土地銀行轉匯 800,000元 000-000000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00

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周瑞楠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嘉簡字第297號
原      告  陳淑芬  
被      告  傅宗傑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1544號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5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來財來財」、「茶的魔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以實施詐騙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被告與「來財來財」、「茶的魔手」及其他詐欺集團之成員間，共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4年1月1日下午1時40分前，於臉書上刊登虛假投資廣告，待原告點選廣告中連結，陸續加入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風雨同舟」群組，並向原告佯稱：轉帳至指定帳戶投資股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許，臨櫃存入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本案詐欺集團掌控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被告旋即於同日上午10時10分許、10時11分許、10時13分許，持系爭帳戶提款卡，在嘉義縣○○市○○路0段000○000號太保南新郵局，接續提領60,000元、60,000元、26,000元，共計146,000元，再將上開提領款項放置於「來財來財」指定位置，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之去向。爰提起訴訟，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第一項聲明原請求金額為20萬元，嗣減縮如上）。
二、被告則以：原告匯款到系爭帳戶的理由及資金來源均未舉證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己的存款或是怎麼樣，原告也沒有提款的相關證據，且原告匯款時也沒有向行員說是要投資，原告女兒也有提醒原告這可能是詐騙，原告也沒有去求證就一直投入款項，原告所述怪怪的等語置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有遭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風雨同舟」以通訊軟體Line詐欺而匯款之情事，惟經被告爭執遭受詐欺乙節，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遭詐欺之主張負舉證責任。惟觀諸原告所提其與Line暱稱「陳佳玉」之對話紀錄，僅有對方稱要寄送書籍與原告，並向原告分享春聯活動、購買水果、年終獎金及推薦電視劇等日常生活瑣事之對話紀錄，暱稱「陳佳玉」於114年3月1日告知原告可參加「20萬借資30萬助學金操作5天的名額」活動，聯絡營業員辦理儲值20萬，就可獲得老師的30萬借助了，50萬借資是可操作7日，原告隨即向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預約儲值20萬，領取江老師的助學金30萬」，對方詢問要臨櫃辦理還是現金儲值辦理，原告即告知要現金儲值並提供個人姓名、電話、時間、約定在全家或7-11及儲值金額20萬，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於同年3月3日傳送如附表編號5所示匯入帳戶，原告再傳送已依指示匯款20萬至如附表編號5所示帳戶之彰化銀行存款憑證，對方告知入帳完成領取30萬助學金；原告於114年3月10日傳送「我想預約明天增加資金20萬」、「現在資金拿到了可以現在給帳號？」給對方，對方則提供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匯入帳號，原告則傳送依指示轉匯之郵政匯款憑單，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袋可佐，原告既與對方約定面交儲值20萬元又領取30萬元，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6所示時間以無摺存款方式匯款20萬元至指定帳戶，且附表編號5至7所示匯款方式均為無摺存款，則原告於附表編號5至7之資金來源是否為對方提供之助學金，即有可疑。且對話期間均未見原告有確認是否投資獲利，僅是一味主動告知預約儲值至個人帳戶，若為合法投資行為，何需匯款至個人帳戶？況原告於114年3月24日至郵局匯款遭行員發現有異常提領而報警查證時，尚傳送給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之人詢問該怎麼辦，而非在第一時間認此投資管道有非法之嫌，在對方告知「您可以換一家銀行辦理，可能是您剛在辦理時遲疑時間太久。導致行員懷疑」後，回覆「行員發現帳戶內有異常，存入馬上被提領走，要不換個帳號嗎？而且資料給錯了」，竟還主動要求換個帳號繼續匯款，其所為實與常情有違；另原告於114年4月9日尚主動向Line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欲向公司借金15天之要求，對方則於114年4月13日回覆可辦理融資200萬元，於同年4月14日則告知「50萬助學金已申請成功，請您核實」，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卷可佐，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突然高達100多萬元，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則為80萬元，上開匯款金額尚與原告向對方借款金額相當，該些匯款資金來源實有可疑。且依原告與上開暱稱之人對話過程，原告於每次預約儲值前，均未見對方有施以如何操作獲利計畫而誘騙原告匯款之內容，僅見原告主動預約儲值並依指示轉帳，佐以原告稱僅有回收1萬元獲利，若為正當合法之投資行為，在僅獲利1萬元情形下，何以願意在密集於短時間內匯款多筆大量金額給素未謀面之陌生人，實有可疑，自上下文觀之，可認定應係由對方佯以投資為名提供資金，指示原告匯款以掩蓋實為洗錢之手法，是原告主張遭詐騙而匯款乙節，未可盡信。
　㈢再參以原告於警詢時陳述其依指示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金融帳戶，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予附表所示之帳號，並於行員關懷詢問時向行員佯稱：購買體育用品或貸款使用（調卷第5至7頁），衡情，一般合法投資行為應向合法註冊公司申設之公司帳戶匯款，依原告當時年屆60餘歲且為專科畢業，具有20年投資經驗之背景，理應具有一定之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應知悉金融機構行員就頻繁大筆匯款均會進行關懷問候，以防堵民眾誤信詐騙而為匯款，在政府大力宣傳防止詐騙行之多年情形下，原告竟仍因投資於短短3個月內將總額高達2,615,000元之款項分次匯至個人帳戶，前後筆匯款時間間隔甚短而為密集，次數竟然高達9次，金額遠超於原告前一年度及當年度個人所得（112年所得57,806元、113年所得64,208元）數十倍，且其個人財產於112及113年度並無有所減少，有原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清單（附限閱卷），其所為投資方式與一般投資多為小額獲利後才逐漸投入大量投資款之常情不符，且2個月內交付之鉅額款項來源亦有可疑，詳如前述。原告固稱投資款項為之前儲蓄、家族變賣土地給建商分得1百多萬等語，惟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其實，此外，原告就投資獲利如何計算、投資標的、如何獲利等部分，均語焉不詳，則原告並未能證明其係受何詐術而陷於錯誤之事實，亦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龐大資金來源為其所有。
　㈣準此，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礙難認定原告係受何詐術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而匯款原因多端，既原告無法舉證證明係受詐騙而為匯款，是以，縱被告有提領原告所匯之上開款項後再轉交給他人，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46,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移送本庭審理後，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黃美綾
附表
		編號

		匯款時間

		交付方式
(皆為原告所有)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金融帳號



		1

		114年2月10日中午12時15分

		中小企銀銀行轉匯

		65,000元

		000-0000000000



		2

		114年2月11日下午4時58分

		郵局帳戶轉匯

		30,000元

		000-00000000000



		3

		114年2月11日下午5時8分

		第一銀行轉匯

		30,000元

		同上



		4

		114年2月27日下午5時8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0,000元

		000-000000000000



		5

		114年3月3日上午9時39分

		現金存入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6

		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

		同上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本案）



		7

		114年3月25日上午10時55分

		同上

		17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8

		114年4月28日中午12時15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2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9

		114年5月2日下午1時32分

		土地銀行轉匯

		800,000元

		000-000000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周瑞楠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嘉簡字第297號

原      告  陳淑芬  

被      告  傅宗傑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1544號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5年5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3月間某日起，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來財來財」、「茶的魔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成，以實施詐騙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被告與「來財來財」、「茶的魔手」及其他詐欺集團之成員間，共同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114年1月1日下午1時40分前，於臉書上刊登虛假投資廣告，待原告點選廣告中連結，陸續加入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風雨同舟」群組，並向原告佯稱：轉帳至指定帳戶投資股票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許，臨櫃存入新臺幣（下同）20萬元至本案詐欺集團掌控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被告旋即於同日上午10時10分許、10時11分許、10時13分許，持系爭帳戶提款卡，在嘉義縣○○市○○路0段000○000號太保南新郵局，接續提領60,000元、60,000元、26,000元，共計146,000元，再將上開提領款項放置於「來財來財」指定位置，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之去向。爰提起訴訟，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第一項聲明原請求金額為20萬元，嗣減縮如上）。

二、被告則以：原告匯款到系爭帳戶的理由及資金來源均未舉證清楚，不知道是原告自己的存款或是怎麼樣，原告也沒有提款的相關證據，且原告匯款時也沒有向行員說是要投資，原告女兒也有提醒原告這可能是詐騙，原告也沒有去求證就一直投入款項，原告所述怪怪的等語置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固主張有遭Line暱稱「陳佳玉」、「鼎碩官方營業員」及「風雨同舟」以通訊軟體Line詐欺而匯款之情事，惟經被告爭執遭受詐欺乙節，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遭詐欺之主張負舉證責任。惟觀諸原告所提其與Line暱稱「陳佳玉」之對話紀錄，僅有對方稱要寄送書籍與原告，並向原告分享春聯活動、購買水果、年終獎金及推薦電視劇等日常生活瑣事之對話紀錄，暱稱「陳佳玉」於114年3月1日告知原告可參加「20萬借資30萬助學金操作5天的名額」活動，聯絡營業員辦理儲值20萬，就可獲得老師的30萬借助了，50萬借資是可操作7日，原告隨即向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預約儲值20萬，領取江老師的助學金30萬」，對方詢問要臨櫃辦理還是現金儲值辦理，原告即告知要現金儲值並提供個人姓名、電話、時間、約定在全家或7-11及儲值金額20萬，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於同年3月3日傳送如附表編號5所示匯入帳戶，原告再傳送已依指示匯款20萬至如附表編號5所示帳戶之彰化銀行存款憑證，對方告知入帳完成領取30萬助學金；原告於114年3月10日傳送「我想預約明天增加資金20萬」、「現在資金拿到了可以現在給帳號？」給對方，對方則提供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匯入帳號，原告則傳送依指示轉匯之郵政匯款憑單，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袋可佐，原告既與對方約定面交儲值20萬元又領取30萬元，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6所示時間以無摺存款方式匯款20萬元至指定帳戶，且附表編號5至7所示匯款方式均為無摺存款，則原告於附表編號5至7之資金來源是否為對方提供之助學金，即有可疑。且對話期間均未見原告有確認是否投資獲利，僅是一味主動告知預約儲值至個人帳戶，若為合法投資行為，何需匯款至個人帳戶？況原告於114年3月24日至郵局匯款遭行員發現有異常提領而報警查證時，尚傳送給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之人詢問該怎麼辦，而非在第一時間認此投資管道有非法之嫌，在對方告知「您可以換一家銀行辦理，可能是您剛在辦理時遲疑時間太久。導致行員懷疑」後，回覆「行員發現帳戶內有異常，存入馬上被提領走，要不換個帳號嗎？而且資料給錯了」，竟還主動要求換個帳號繼續匯款，其所為實與常情有違；另原告於114年4月9日尚主動向Line暱稱「鼎碩官方營業員」傳送欲向公司借金15天之要求，對方則於114年4月13日回覆可辦理融資200萬元，於同年4月14日則告知「50萬助學金已申請成功，請您核實」，有上開對話紀錄附證物卷可佐，參以原告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突然高達100多萬元，於附表編號8所示匯款則為80萬元，上開匯款金額尚與原告向對方借款金額相當，該些匯款資金來源實有可疑。且依原告與上開暱稱之人對話過程，原告於每次預約儲值前，均未見對方有施以如何操作獲利計畫而誘騙原告匯款之內容，僅見原告主動預約儲值並依指示轉帳，佐以原告稱僅有回收1萬元獲利，若為正當合法之投資行為，在僅獲利1萬元情形下，何以願意在密集於短時間內匯款多筆大量金額給素未謀面之陌生人，實有可疑，自上下文觀之，可認定應係由對方佯以投資為名提供資金，指示原告匯款以掩蓋實為洗錢之手法，是原告主張遭詐騙而匯款乙節，未可盡信。

　㈢再參以原告於警詢時陳述其依指示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金融帳戶，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予附表所示之帳號，並於行員關懷詢問時向行員佯稱：購買體育用品或貸款使用（調卷第5至7頁），衡情，一般合法投資行為應向合法註冊公司申設之公司帳戶匯款，依原告當時年屆60餘歲且為專科畢業，具有20年投資經驗之背景，理應具有一定之社會經驗及智識程度，應知悉金融機構行員就頻繁大筆匯款均會進行關懷問候，以防堵民眾誤信詐騙而為匯款，在政府大力宣傳防止詐騙行之多年情形下，原告竟仍因投資於短短3個月內將總額高達2,615,000元之款項分次匯至個人帳戶，前後筆匯款時間間隔甚短而為密集，次數竟然高達9次，金額遠超於原告前一年度及當年度個人所得（112年所得57,806元、113年所得64,208元）數十倍，且其個人財產於112及113年度並無有所減少，有原告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清單（附限閱卷），其所為投資方式與一般投資多為小額獲利後才逐漸投入大量投資款之常情不符，且2個月內交付之鉅額款項來源亦有可疑，詳如前述。原告固稱投資款項為之前儲蓄、家族變賣土地給建商分得1百多萬等語，惟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其實，此外，原告就投資獲利如何計算、投資標的、如何獲利等部分，均語焉不詳，則原告並未能證明其係受何詐術而陷於錯誤之事實，亦未提出證據證明上開龐大資金來源為其所有。

　㈣準此，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礙難認定原告係受何詐術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而匯款原因多端，既原告無法舉證證明係受詐騙而為匯款，是以，縱被告有提領原告所匯之上開款項後再轉交給他人，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46,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免納裁判費，移送本庭審理後，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黃美綾

附表

編號 匯款時間 交付方式 (皆為原告所有) 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金融帳號 1 114年2月10日中午12時15分 中小企銀銀行轉匯 65,000元 000-0000000000 2 114年2月11日下午4時58分 郵局帳戶轉匯 30,000元 000-00000000000 3 114年2月11日下午5時8分 第一銀行轉匯 30,000元 同上 4 114年2月27日下午5時8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0,000元 000-000000000000 5 114年3月3日上午9時39分 現金存入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6 114年3月11日上午9時51分 同上 20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本案） 7 114年3月25日上午10時55分 同上 17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8 114年4月28日中午12時15分 郵局帳戶轉匯 1,020,000元 000-00000000000000 9 114年5月2日下午1時32分 土地銀行轉匯 800,000元 000-00000000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路000○0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周瑞楠



